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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長濱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係以提供休閒遊憩，積極推動地方文化觀光

產業發展為主要目標，為便於自行車租借與管理及確保行車安全，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所自行車提供民眾使用，採電話預約及現場租借方式，提供 18 歲以 

上遊客使用（滿 12歲且未滿 18歲須家長陪同，並自行切結保證其安全 

並遵守騎乘須知規定，本所不負任何賠償及法律責任）。 

(一)每人限借 1輛。 

(二)借用人於借車時應填寫申請表並繳押帶有相片及可證明之有效證件(如

身份證、駕照或其他可供證明之證件)一張，待退還完畢確認自行車無

損壞時歸還。 

第三條  如有團體、單位租借用自行車，採預約制，需使用日前三日預約，請逕

洽本所農業觀光課管理員，並依借用目的，評估自行車借用數量。 

第四條  自行車借用地點 

本自行車租借地點於本所農業觀光課，騎乘範圍限於本鄉轄區及本所特

定區域內。 

第五條  自行車使用時間 

租車時間為每日上午 08：00～16：00 止，借用時間以當日為限，還車

時間最遲應於當日下午 17：00 前歸還至原借車處，另跨夜租借依第六

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維護管理及收費標準 

每次租用最少以半日或一日(限當日還車)計。超過半日者續借時，則以

一日計算。每款自行車租借費用如下： 

(一)低跨型單人自行車(包含安全帽、鎖頭)：半日 100元、全日 200元。 

(二)為優惠非本鄉團體租借（須事先預約，20人以上團體）給予優待 85折。

跨夜租借以半日租金計算並酌收押金 1000 元，待退還自行車時確認無

損壞時歸還。 

第七條  為鼓勵本鄉民眾租借，凡設籍本鄉民眾並當日租借時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以優惠半價。 

第八條  借用者應正確使用自行車，限一人騎乘，自行車前後不得有人攀附站，

以維護行車安全。借用人歸還自行車時，應以原狀歸還(含配備)，如不



當使用致故障、毀損，需依實際修復費用賠償；如遺失或毀損程度嚴重

致無法修復時，則須照原價賠償。 

第九條  為維護借用者安全，本所有權決定是否出借自行車，得視當天狀況租借。 

第十條  為確保騎乘安全請遵守騎乘禮儀自行車因於車道內騎乘，若使用者惡意

騎出以致發生意外，本所不負任何責任。 

第十一條  租賃期間，如有可歸責於承租人或使用人之事由致違反交通法令之處

罰案件者，罰鍰部分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負責繳清。另於租借期間不

慎將自行車遺失者，除有不能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應盡速就近

向警察機關完成報案程序，並將報案證明提供與本所，及支付自租車

起至遺失時間（依報案證明所載）之租借費用，租賃關係始即終止。 

第十二條  因可歸責於承租人或使用人之事由致本自行車遺失者，承租人或使用

人本服務條款第十二條所指第三人之事由，且該自行車自遺失日起逾

三個月未尋回者，租借者應賠償本所新台幣 4,000元整扣除折舊後之

金額。如嗣後車輛尋回並歸還予本所者，本所將以已賠償之金額為限、

扣除車輛必要之維護檢修費用後，無息返還剩餘金額。另蓄意破壞致

車輛毀損，除需賠償修復費用外，另需自負毀損公物刑責。如有偷竊

行為者，另依刑法竊盜罪嫌送辦。 

第十三條  借用者於使用期間中須注意行車速度及自身安全，遵守交通規則，本

所僅就租賃場地範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對租用人投保相關保

險，其他承租人及使用人如有需要應自行投保。使用本服務期間如發

生交通事故時，應立即撥打 110 報警及通知本所，並為拍照存證、移

置車輛等必要處置，以免阻礙交通及再次發生事故。如有傷亡情事，

請立即撥打 119 尋求協助。因該事故所生之救援費、修理費、自行

車修理期間之租金，及造成第三人之一切損害，應由租用者負擔之，

本所不負任何賠償及法律責任。 

第十四條  承租人及使用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保管本自行車，禁止出賣、

質押、典當自行車等行為。辦理自行車租借前，請詳閱「自行車使用

安全規定」，如違反前述規定，可歸責於租用人者，則本所不負任何

責任。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鄉務會議通過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自行車使用安全規定 

一、騎乘自行車之前，應詳細檢查車子的性能及狀況。 

二、騎乘自行車時，發現故障時，請立即更換自行車或通知本所人員。 

三、騎乘自行車時，請勿使用耳機。 

四、請勿酒後騎車。 

五、請隨時補充水份，以免體力不支。 

六、對於自行車騎乘狀況不穩定的孩子，宜自行準備護膝、護肘、手套等，避免

意外造成傷害，本所不提供相關護具。 

七、請禮讓行人先行、不佔用汽車道。 

八、請勿耍弄特技、單車雙載、並排騎乘、蛇行或邊騎邊做其它旁事(如聊天、

喝飲料)，並請依序前進，以增加自己的行車安全。 

九、騎乘自行車時，請勿牽領動物隨行。 

十、騎乘自行車不可爭先恐後，如需超車，應在自行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由

前車左邊超越。 

十一、停放或騎乘自行車，不可妨礙交通，確實遵守交通規則、號誌。 

十二、轉彎或閃避前方障礙物時，注意後方是否有來車，並以適當的手勢讓旁人

了解行進的意圖。 

十三、騎乘時保持車身靠右的習慣，儘量直線前進，不要隨意變換車道，影響其

他車輛之行進。 

十四、車行至交叉路口時，須注意左右方來車，並減速慢行。 

十五、農忙期間請注意行車安全，並留意身旁農機行進，如遇行駛之道路上有障

礙物(如泥巴及其他障礙物)請立即通知本所人員。 

十六、騎乘時禁止任意駛入田區或人員進入拍照，及其他足以影響農戶之行為。 

十七、騎乘自行車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章慢車、「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五章慢車規定。 

十八、除以上規定外，如有其他不適宜使用行為，本所不負安全責任。 


